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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家中國合營企業
青海萬兆寧北發電有限公司

根據第14.36條規定刊發公佈

本集團已決定撤回於新合營企業之投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本集團收回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繳之首批款項之退款。

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發表之公佈（「首份公佈」）及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日發表之公佈（「第二份公佈」），內容有關成立青海萬兆寧北發電有限公
司（「新合營企業」），有關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載有該交易詳情之通函（「通
函」）已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除非本公佈另有界定，否
則本公佈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備相同涵義。

誠如首份公佈及通函所披露，預期新合營企業將與長青鋁業有限公司（「長青鋁業」）
商討供電安排，並將向長青鋁業提供穩定電力供應。本集團當時持有長青鋁業35.93%
權益。

誠如第二份公佈所述，為了加快有關項目第一期之初步籌備工作，本集團已於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就成立新合營企業出繳首批款項人民幣 35,000,000元（約
32,900,000港元）（「首批款項」），惟仍須待國家發展及改革委員會授出審批（「審批」）。
於本公佈日期，該審批仍未授出，而首批款項並未構成新合營企業之註冊資本。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刊發
之通函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六日出售其所持長青鋁業之全部權益予
一獨立第三方（「出售事項」）。

鑒於延遲授出審批及進行出售事項，本集團與其他合營企業夥伴就本集團撤回於
新合營企業之投資展開商討。合營企業夥伴於接納本集團之建議後，已安排退還
首批款項，而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收回該筆退款。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該事項之進展及狀況後，認為撤回有關投資符
合本集團之利益。

本公佈乃遵照上市規則第 14.36條之規定而發表。

於本公佈日期，

(a)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瑞球、陳永奎、陳永棋、陳永滔、劉陳淑文、陳永燊、
周陳淑玲及蘇應垣；及

(b)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學濂、王霖及林克平。

承董事會命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

副主席
陳永奎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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